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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實施 

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 

序  列 職  稱 官  職 等 應  具  資  格  條  件 

一 組長 
委任第五職等至

薦任第七職等 

1、現職之幹事或組員。 

2、具有委任第五職等以上職務任用

資格者。 

二 

幹事 

組員 

委任第五職等或

薦任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
1、現職之助理員或管理員。 

2、具有委任第三職等以上合格實授

資格者。 

三 助理員 薦任第六職等 

1、現職之助理員、管理員。 

2、具有委任第四職等以上合格實授

資格者。 

四 

助理員 
委任第四職等 
至第五職等 

1、現職之書記。 

2、具有委任第二職等以上合格實授 

資格者。 

管理員 
委任第三職等至

第五職等 

1、現職之書記。 

2、具有委任第一職等以上合格實授 

資格者。 

五 書記 
委任第一職等至

第三職等 
依規定遴用合格人員任用。 

備註： 
一、 本表不適用醫事職務人員。 

二、 本表各序列職務遇有出缺，應由用人單位會同人事單位簽陳校長核定採取內陞名額，再循

程序辦理陞遷作業。 

三、 本表各出缺職務擬任人員所敘職等如需權理二個職等時，視業務需要得依個案資格條件，斟

酌選任之。 

四、 調任人事、主計人員應依各該系統有關規定辦理。 

五、 第一序列職務出缺時，由第二序列職務陞遷；第二序列職務出缺時，由第三序列職務陞遷；

第三序列職務出缺時，由第四序列職務陞遷；第四序列職務出缺時，由第五序列職務陞遷。

但次一序列中無適當人選時，得由再次一序列人選陞任。 

六、 同一陞遷序列各職務間之調任，校長得逕予核定，毋須辦理甄審。 


